
 

民間團體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補助實施計畫第二
點、第四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二、本計畫適用對象為協助政府推動各項就業促進、社會企業發展計畫

之國內民間團體（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前項申請單位如下： 

  （一）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或職業團體。 

  （二）依法設立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三）依合作社法、儲蓄互助社法及工會法設立之合作社、儲蓄互

助社及工會。 

        本計畫執行單位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 

四、申請單位應於前點第一項各款活動辦理一個月前，檢附下列相關文

件向本署提出申請，逾期或未依規定備齊文件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表（附表一）及經費申請表（附表二），出席國際會議者

應附大會正式邀請函、會議性質與其重要性說明及會議議程

等相關資料；有發表論文者，另應檢附擬發表之論文資料。 

（二）立案證明等文件。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者，應於申請表、經費申請

表內確實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各機關補助之項目與金額。有隱匿

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八、申請單位所送申請案經本署審查通過後，申請單位應於返國後一個

月內辦理結報及請款。  

        申請單位辦理結報時應檢附下列資料，函送本署辦理撥款事宜： 

（一）本署核定函影本。 

（二）成果報告表（附表三）。 

（三）經費支用報告表（附表四）。 

（四）會議報告及電子檔（附表五）。 

（五）會議資料。 

（六）代表性照片十張及電子檔。 

（七）授權書（附表六）。 



 

（八）領據（附表七）。 

（九）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印本。 

（十）下列核定補助項目之各項支用單據，應分別黏貼於支用單據

黏存單（附表八）： 

      1、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

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2、報名費或註冊費單據。 

      3、生活費領據正本（附表九）。 

      4、其他經本署審核必要之項目單據。 

前項第十款第一目，應檢附下列資料佐證：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 

（二）登機證存根（含電子登機證）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

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 

        未依規定繳交資料或資料未齊全者，經本署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不予核發補助。 

申請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

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各

機關實際補助之項目與金額。 

申請單位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

比例繳回；及其衍生之利息等收入，應一併繳回。



 

  

補助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單位負責人 

（含職銜） 

 承辦人 

（含職銜）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預定

參加 

國際

活動

資料 

活動名稱 
中文  

英（原）文 

主辦單位  

舉辦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邀請

出席總人數 

        人 

 

行程內容 

 

 

 

議程內容 

 

 

討論主題 

以及相關議題 

 

 

 

出席

情形 

出席人員姓名

及其參與國際

事務之資歷 

□ 申請人   (姓名)  資歷： 

□ 出席人員 

 

        (姓名) 資歷： 

        (姓名)  資歷： 

        (姓名)  資歷： 

附表一 



 

預定發表之 

內容 

(含電子稿) 

 

預期效益 
 

活動經費 

來源 

 

自籌情形  

活動主辦單位補

助情形 

 

其他單位補助情

形 

 

申請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補助項

目及金額（附經

費概算表） 

 

 

 

 

申請

補助

情形 

 

本次申請補助

情形 

本（  ）年度□首次申請補助 

            □第2次；累積補助金額：               

上次補助款 

執行情形 

（1）上次補助款補助項目名稱：                    

     補助日期：      年     月     日        

（2）經費核銷（請打勾）  是□   否□ 

（3）報告提交情形：  □  已提交（附電子檔） ； 

                         於   年   月   日提出； 

□ 未提交     

其他說明  

備註：申請單位提出申請時，應同時填寫本表並檢附計畫書及會議主辦單位邀請

函、會議議程等有關資料中、英文影本，函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辦理。 

 

 

 



 

附表二 
 

補助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經費申請表 

(團體名稱)(計畫名稱) 
                                                                        單位：元 

項目 

預算數 

備註 
自籌部分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 

補助 

國內機關 

補助 

國外機關 

補助 
合計 

機關 

名稱 
補助款 

機關 

名稱 
補助款 

               

               

               

               

              
  

              
  

              
  

合計 
            

  

             
  

            
 

**如有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外之其他機關同時申請補助應確實查填**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代表人 單位圖記  

 

 

 

 

   「本人已確實查填上開資料，倘有不實情事，願無條件償還全部補助金額，並願負相關
法律責任。」 
 
 
                                     受補助團體代表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成果報告表 

（團體名稱） 

           ○○○年度（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負責人   

出國地點   

起訖日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參加人數 預定人數  實際人數   

經     費 

（單位：元） 

預算數 實支數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分攤數 

 

    

其     他 
 

 

 

附     件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代表人 單位圖記  

 

 

 

 

 

 

 

 

 

 

 

 

 

 

 

 

 

 

 

附表三 



 

 

 

 

  補助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經費支用報告表    

    (團體名稱)(計畫名稱) 

項目 

 

自籌部分 

 

補助款 

實支數 

 

支用單據

編號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 

補助 

 

國內機關 

補助 

國外機關 

補助 

機關 

名稱 
補助款 

機關 

名稱 
補助款 

                

                

                

                

                

         

                

合計               

**本表之每一欄位應確實查填**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代表人 單位圖記 

 

 

 

   「本人已確實查填上開資料，倘有不實情事，願無條件償還全部補助金額，並願負相關
法律責任。」 
 
                                        

受補助團體代表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                  

附表四 



 

附表五 

「本人所填報告內容絕無抄襲之情事，倘有不實，願無條件償還全部補助金額，並願
負相關法律責任。」 
 
                                       受補助團體代表人(簽章)_____________                       

 

補助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會議報告 

（團體名稱） 

           ○○○年度（計畫名稱） 
(檢附5000字以上之計劃實施情形、心得分享及對營運或政策之建議，頁面不足請自行加頁) 

前言 

 

 

 

 

 

計畫實施情形 

（含效益、特色、影

響） 

 

 

 

 

 

心得分享 

 

 

 

 

 

對營運或政策之建議 

 

 

 

 

 

 

 

   



 

附表六 授 權 書 

 

本人            係申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    

     (上/下)半年「民間團體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補助實施計畫」之人員，

同意授權本人所撰之成果報告書內容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公開刊載於相關媒

體(包括網站、書面媒體)，供民眾下載參考，以促進學習及交流，並仍保有成

果報告書之著作權。 

    此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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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 

 

  茲收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民間團體參與就業促進國際活動補助實

施計畫」補助款，共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業經收訖立據為憑。 

此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具領單位（全稱）：                                      （加蓋單位圖記）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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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用 單 據 黏 存 單 

 
所屬年度： 

執行單位：                                                 黏貼單據      張 

單據編號： 

第      號 

工作計畫： 

金額 
預算項目  

十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用途說明  

承辦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代表人 

 

 

 

---------------------單-------據-------黏-------貼-------線---------------------- 

說明： 

1.對不同工作計畫或預算項目之支用單據、領據或收據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單據黏貼時，請按單據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面積大者在下，小者在上，由上而下黏

貼整齊，每張發票之間距離約0.5公分，並以10張為限。 

3.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4.標準格式直式（210 * 297）mm。 

5.機關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有自行設計使用之必要時，得從其規定格式，惟不得牴

觸相關法令規定。 

 

 

為利迅速撥款請檢附存摺影本並填寫以下資料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存帳    

 

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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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支 生 活 費 領 據 

   

    茲收到                       協會/公司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     年度

「                            」日支生活費，總計：__________元整。 

 
 
     
             具領人姓名：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住址： 
             （請詳填戶籍地之村、里、鄰等正確資料）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九 


